
1.质保期：货到安装验收合格后 5 年 

保修期：质保期结束后 10 年 

2.报账单据要求 

单位名称：内蒙古大学  

纳税人识别号：1215000046002920XK 

地址、电话：呼和浩特市赛罕区大学西路 235 号、0471-4994142 

开户行：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呼和浩特赛罕区支行 

账号：15001706667050001905  

六位开票代码：5WD9RE 

3.报价 

投标人的报价应为人民币报价。投标人应充分了解该项目的总体情况以及可能影响报价的其他

因素，投标报价包含中标货物送达内蒙古大学交货地点并进行安装、调试和培训，保障能够正

常运行所产生的全部费用(还应包含但不限于投标全部货物及服务所需的保险、运费等一切税费

及其他费用等)。中标人无论产生任何费用，采购人均不再另行支付中标人提出的任何增加的费

用，即不再另行支付除中标价（合同价）以外的任何费用。 

4.商品包装和快递包装 

（1）投标人提供的全部设备，涉及商品包装和快递包装的，提供产品及相关快递服务的具体包

装要求参照“财办库〔2020〕123 号关于印发《商品包装政府采购需求标准（试行）》、《快递

包装政府采购需求标准（试行）》的通知、《邮件快件绿色包装规范》、《快递封装用品》系

列国家标准等相关国家、行业最新标准进行包装。该包装应适应于远距离运输、防潮、防震、

防锈和防粗略装卸，确保设备安全无损运抵现场。保证产品到达用户所在地并完成安装后完好

无损。 

（2）投标人负责安排运输，并承担设备在途运输过程中毁损、灭失的风险，运输费由投标人承

担。 

5.售后服务要求 

（1）保证所提供货物必须符合国家有关标准；保证货物是全新、未使用过的原装合格正品。 

（2）保证货物在经正确安装、正常使用和保养条件下，在其使用寿命周期内具有等于或优于合

同文件技术参数指标条款及响应表规定的性能，如果采购文件中没有技术规范的相应说明，那

么应以国家或地方有关部门最新颁布的相应标准和规范为准。对由于设计、工艺或材料的缺陷

而发生的任何不足或故障负责，并承担弥补货物本身不足和缺陷发生的相关费用。 

（3）质保期、保修期及保修服务的内容严格遵守国家法律及合同文件规定。质保期限从验收合

格之日起计算，质保期内“三包”责任所产生的费用由投标人承担。保修期自质保期结束之日起

计算，保修期内投标人提供的维修服务、技术支持、软件升级及零配件更换仅收取成本费用。

按原价维修（按投标货物价格数量表所列价格，更换零部件的按合同签订时的零部件价格），

中标人应提供长期优质维护、维修服务。 

（4）投标人自采购人电话报修后 2 小时上门服务、4 小时内排除故障。如投标人接到通知后没

有维修或 3 日内没有弥补缺陷，采购人有权用其他渠道和方式对投标人货物进行维护、维修或

更换，由此产生的费用由投标人承担。 

（5）对制造商提供的货物升级改进服务，有及时告知用户的义务，在用户同意接受这些服务的

情况下提供便利条件。 

（6）如果货物在使用中出现质量问题，而中标人在收到通知后没有维修或 3 日内没有弥补

缺陷，采购人有权用其他渠道和方式对中标人货物进行维护、维修或更换，由此产生的费用

无需经过中标人的认可即可直接自中标人未付货款或中标人缴纳的履约保证金中扣除，不足

部分由中标人另行支付采购人；对此，中标人予以无条件承认并执行；且该等费用扣除后，



并不等于免除中标人应负的任何责任。 


